[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4]关于“破产重整与关联企业债务处置” 研讨会的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专家学者：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为贯彻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破产法治研究工作，山西省法学会拟依托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于2018年6月下旬成立“山西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山西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筹）拟于2018年6月30日在山西财经大学召开学术研讨活动，同时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预通知如下：
    一、会议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映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而破产法正是实现企业合法退出市场的有效途径。2018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其核心内涵旨在通过破产工作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最大限度释放破产审判的价值。
    二、会议主题
研讨会主题为“破产重整与关联企业债务处置”，并可围绕以下内容展开讨论（包括不限于）：
    （一）重整企业识别审查和信用恢复的法律保障：
    （二）破产关联企业法律关系的认定：
（三）企业破产与职工权益保护；
（四）破产费用的综合保障制度；
（五）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权如何适用；
（六）破产重整财务、评估及债务处置。
三、论文提交及会议形式
（一）论文要求
[bookmark: _GoBack]        1、论文字数10000字以内；并附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
        2、论文参照《中国法学》注释要求。
        3、请于2018年6月15日前将论文发送到研究会邮箱：sxpcfyjh@163.com
（二）会议形式
为鼓励参会人员畅所欲言、深度交流、拨冗献策，本次研讨会采用“邀请发言与自荐思辨”方式诚邀各方嘉宾进行开放研讨，请拟发言嘉宾于6月15日前将发言题目和PPT（非必要）发送至筹备组邮箱，以便统筹安排。
    从事破产法理论和实务的管理部门、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中介组织、专家学者以及热心关注人员均可以参加会议。请与会人员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于6月15日之前以电子邮件向筹备组提交，研讨会对社会及媒体开放。
    四、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会议时间：
2018年6月30日（周六）8：30-17：30。
外地参会代表12月15日报到（食宿由主办方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二）会议地点：
山西财经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696号）。
[image: 41862460583620722]五、筹备组联系人：
    高  哲：13903517873
    李  强：13015388271
    刘纪泽：13080388877
         研究会邮箱：sxpcfyjh@163.com                 公众号：山西省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2018年4月10日


附件：
破产重整与关联企业债务处置
参 会 回 执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务／职称
	
	政治面貌
	

	单位名称
	

	单位电话
	
	手机
	

	传真/QQ
	
	邮箱
	

	论文题目
	

	代定
住宿
选项
	□ 单间

□ 合住
	到会时间
	

	
	
	离会时间
	

	
	
	是否为研
究会会员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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